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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 
(第 208 章 )  

《 2008 年 郊 野 公 園 (指 定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 
(擴 建 部 分 ))令 》  

引 言  

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行 政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 政
長 官 指 令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( 第 208 章 )( 條 例 ) 第 14 條 訂 立
《 2008 年 郊 野 公 園 (指 定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)令 》 (指 定 令 )(載
於 附  件  A)。  A 

理 據  

建 議  

2.  在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， 行 政 長 官 公 布 政 府 會 開 展
在 北 大 嶼 山 設 立 本 港 第 二 十 四 個 郊 野 公 園 的 相 關 法 定 程 序 ， 以 期 深 化
生 態 的 保 育 ， 使 香 港 人 可 以 有 更 大 更 廣 的 自 然 空 間 。 擬 議 的 北 大 嶼 郊
野 公 園 ( 擴 建 部 分 )(擬 議 郊 野 公 園 ) 總 面 積 約 為 2,360公 頃 ， 位 於 現 有 的
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北 面 、 東 北 面 和 東 面 。 該 處 大 都 是 高 山 及 高 地 幽 谷 ，
有 不 少 天 然 林 地 和 未 受 污 染 的 溪 流 ， 景 色 優 美 ， 前 臨 大 嶼 山 北 部 新 市
鎮 。 該 處 甚 具 保 育 和 景 觀 價 值 。  

3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( 總 監 )( 即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)
根 據 條 例 第 8(1) 條 ， 為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擬 備 了 未 定 案 地 圖 。 二 零 零 八 年
一 月 四 日 ， 當 局 根 據 條 例 第 9 條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知 會 公 眾 可 在 60 天
內 查 閱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。  

4. 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四 日 起 的 60 天 公 眾 查 閱 期 內 ， 總 監 收 到 一 份
有 關 該 未 定 案 地 圖 的 反 對 書 。 該 反 對 書 由 一 名 越 野 單 車 手 提 出 。 他 認
為 ， 指 定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會 妨 礙 他 在 梅 窩 一 帶 踏 騎 越 野 單 車 。  

5.  總 監 就 反 對 書 作 出 的 申 述 指 出 指 定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的 目 的 ， 是 保 育
和 管 理 大 嶼 山 北 部 甚 具 保 育 和 景 觀 價 值 的 生 境 。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會 由 總
監 管 理 ， 並 會 設 置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目 標 的 康 樂 及 教 育 設 施 ， 供 市 民 享
用 。 越 野 單 車 手 如 欲 在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內 踏 騎 越 野 單 車 ， 可 向 總 監 申
請 許 可 證 。  



6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
進 行 聆 訊 。 委 員 會 考 慮 反 對 理 由 和 總 監 的 申 述 後 ， 否 決 反 對 意 見 。  

7.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日 批 准 了 未 定 案 地
圖 。 獲 批 准 地 圖 載 於 附 件 B。  B 

指 定 令  

8.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日 批 准 未 定 案 地 圖
後 ， 獲 批 准 的 地 圖 已 根 據 條 例 的 規 定 ， 存 放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。 其 後 ， 行
政 長 官 已 簽 署 指 定 令 。 指 定 令 會 把 在 獲 批 准 地 圖 上 劃 定 並 以 粉 紅 色 著
色 的 範 圍 ，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。 該 等 範 圍 會 按 照 條 例 及 根 據 條 例 訂 立 的
規 例 受 到 管 轄 和 管 理 。 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9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四 日  

提 交 立 法 會 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九 日  

指 定 令 生 效 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 

 

其 他 方 案  

10.  當 局 指 定 該 處 為 郊 野 公 園 ， 會 為 該 處 提 供 法 定 保 護 ， 讓 總 監 有 權
予 以 保 育 和 管 理 ， 以 達 到 保 育 、 教 育 和 康 樂 目 的 。 總 監 認 為 要 達 到 以
上 目 的 ， 並 無 其 他 更 佳 方 案 。 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11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此 外 ， 指 定 令 不 會
影 響 條 例 現 有 的 約 束 力 。 由 於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大 都 是 高 山 ， 遊 人
主 要 到 該 處 進 行 康 樂 活 動 ， 預 期 指 定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不 會 對 經 濟 有 顯 著
影 響 。 建 議 對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環 境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載 於 附 件  C。  C 

公 眾 諮 詢  

12.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委 員 會 對 指 定 郊 野 公 園 的
建 議 表 示 支 持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四 日 ， 我 們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邀 請 公

－ 2－   



 － 3－  

眾 查 閱 擬 議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。 我 們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四 日
及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諮 詢 離 島 區 議 會 和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他 們 對 擬
議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並 無 異 議 。  

宣 傳 安 排  

13.  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和 公 眾 的 查 詢 。 如
有 查 詢 ， 請 聯 絡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 東 南 ) 梁 智 航 先 生
(電 話 ： 2150 6840)或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自 然 保 育 )陳 可 恩 女 士
(電 話 ： 2594 6229)。  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日  



附 件 A 

 

《 2008 年 郊 野 公 園 (指 定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)令 》  

 

 

(由 行 政 長 官 在 徵 詢 行 政 會 議 的 意 見 後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  

(第 208 章 )第 14 條 作 出 ) 

 

 

1.  生 效 日 期  
 

 本 命 令 自 2008 年 11 月 7 日 起 實 施 。  

 

 

2. 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的 指 定  

 

現 將 在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於 2008 年 6 月 3 日 批 准 並 存 放 於 土

地 註 冊 處 的 CP/LN(E)A 號 圖 則 上 劃 定 並 以 粉 紅 色 著 色 的 範 圍 ， 指 定 為 郊 野

公 園 ， 名 為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。  

 

 

 

 

 

 行 政 長 官  

 

 

 

 

2008 年   月   日  

 

 

註 釋  

 

本 命 令 指 定 位 於 現 時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北 面 、 東 北 面 及 東 面 的 若 干 範

圍 為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。 該 等 範 圍 須 按 照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》 (第

208 章 )及 根 據 該 條 例 訂 立 的 規 例 受 管 轄 和 管 理 。  





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 擴 建 部 分 )   
闡 釋 說 明  

 
1 .  權 限  
 

 本 說 明 乃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根 據 香 港
法 例 < <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> > ( 第 2 0 8 章 ) 第 8 條 的 規 定 擬 備 建
設 中 的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 擴 建 部 分 ) 未 定 案 地 圖 的 一 部
分 。  

 
2 .  位 置 及 界 線   
 

 建 議 中 的 郊 野 公 園 擴 建 部 分 (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) 包 括
現 時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以 北 、 東 北 及 東 面 地 方 ， 覆 蓋 範 圍
包 括 東 面 的 竹 篙 灣 對 上 的 大 山 至 西 面 的 大 蠔 、 東 涌 及 深
屈 大 部 分 山 區 ， 南 接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， 北 臨 北 大 嶼 山 公
路 、 東 涌 新 市 鎮 及 現 有 的 鄉 村 。 銀 　 灣 以 北 及 愉 景 灣 高
爾 夫 球 場 以 南 的 地 帶 亦 包 括 在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範 圍
內 。 範 圍 的 面 積 約 為 2 3 6 0 公 頃 。  

 
3 .  目 標   
 

3 . 1 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大 部 分 地 方 都 是 高 山 及 高 地 幽 谷 ，
佈 滿 天 然 林 木 和 未 受 污 染 的 溪 流 ， 景 色 相 當 優 美 ， 可 作
為 東 涌 新 市 鎮 的 背 景 。 在 高 地 亦 可 俯 瞰 北 面 整 個 新 機 場
的 壯 麗 景 色 和 南 面 的 鄉 郊 風 景 。 山 區 中 茂 密 的 次 生 林
地 、 高 地 樹 林 及 淡 水 生 境 均 具 有 高 度 的 自 然 保 育 價 值 。
公 園 的 整 體 目 標 是 護 理 自 然 環 境 、 保 護 不 同 的 生 境 和 保
存 天 然 的 景 觀 。  

 
3 . 2  除 了 保 育 作 用 外 ，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也 提 供 地 方 進 行
戶 外 活 動 及 野 外 教 育 用 途 。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的 地 方 提 供 康
樂 及 教 育 設 施 ， 並 會 改 善 山 徑 ， 供 遊 人 遠 足 和 散 步 。 遊
人 亦 可 涉 足 較 偏 遠 的 山 區 欣 賞 大 自 然 的 美 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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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3  在 管 理 方 面 ， 首 要 的 目 標 是 保 護 現 有 的 景 觀 。 當 局
並 會 特 別 注 意 林 地 防 止 山 火 。 在 適 當 的 地 點 會 廣 植 樹
木 。 郊 野 公 園 護 理 員 亦 會 巡 邏 該 區 。 當 局 亦 會 清 理 該 區
的 垃 圾 和 進 行 一 般 保 養 維 修 工 作 。  

 
4 .  大 嶼 山 修 訂 發 展 概 念 計 劃  
 

4 . 1  二 零 零 四 年 ，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負 責 監 督 的 大 嶼 山 發 展
專 責 小 組 （ 下 稱 「 專 責 小 組 」 ） 制 訂 了 大 嶼 山 發 展 概 念
計 劃 。 該 計 劃 提 供 一 個 規 劃 大 綱 ， 確 保 以 平 衡 和 協 調 的
方 式 規 劃 大 嶼 山 的 發 展 。 以 平 衡 發 展 與 保 育 為 基 礎 ， 而
推 動 的 大 嶼 山 可 持 續 發 展 計 畫 中 ， 自 然 保 育 是 其 中 一 個
重 要 的 項 目 。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是 概 念 計 劃 中 一 個 主 要 的
保 育 項 目 。  
 
4 . 2  專 責 小 組 考 慮 過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 見 和 建 議 ， 以 及 各
項 有 關 研 究 及 計 劃 的 最 新 狀 況 及 調 查 結 果 後 ， 於 二 零 零
七 年 五 月 發 表 了 大 嶼 山 修 訂 發 展 概 念 計 劃 。 建 議 的 郊 野
公 園 仍 屬 大 嶼 山 修 訂 發 展 概 念 計 劃 中 一 項 全 面 保 育 策
略 的 項 目 。  

 
5 .  路 徑  
 

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有 小 徑 通 往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及 鄰 近
村 落 ， 也 有 小 徑 通 往 東 涌 道 、 深 屈 道 及 黃 龍 坑 道 。 當 局
會 檢 討 小 徑 網 絡，加 以 改 善，並 在 適 當 地 點 豎 設 指 示 牌 。 

 
6 .  分 區  
 

6 . 1 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將 按 不 同 用 途 劃 為 多 個 區 分 ， 這 項
安 排 可 因 應 未 來 需 要 而 加 以 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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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康 樂 區  –  提 供 康 樂 的 地 區 主 要 集 中 在 東 涌 及 大
蠔 較 低 的 山 坡 一 帶 。 當 局 將 會 按 需 要 提 供 露 營 地
點 、 郊 遊 / 燒 烤 地 點 及 家 樂 徑 等 康 樂 設 施 。  

 
( b )  郊 野 區  –  此 區 有 樹 木 茂 密 的 山 區 和 風 景 優 美 的

景 色 。 當 局 會 開 闢 和 維 修 小 徑 ， 作 遠 足 用 途 。  
 
( c )  自 然 護 理 區  –  區 內 的 地 方 屬 於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

的 地 點 。 當 局 不 鼓 勵 遊 客 進 入 此 範 圍 。  
 
6 . 2  水 務 署 已 在 建 議 的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四 白 灣 認 定 一 片 面
積 約 1 2 公 頃 的 土 地 ， 供 興 建 配 水 庫 。 當 局 會 視 乎 大 嶼 山
區 日 後 的 需 求 ， 以 及 其 是 否 符 合 環 保 規 定 而 予 以 批 准 。
在 策 劃 有 關 建 議 郊 野 公 園 的 計 劃 時 ， 將 會 考 慮 該 土 地 日
後 可 能 用 作 興 建 配 水 庫 的 用 途 。  
 

7 .  遊 客 設 施  
 

 當 局 會 改 善 現 有 小 徑 ， 以 及 提 供 各 種 康 樂 設 施 ， 例
如 野 餐 　 　 、 廢 物 箱 、 避 雨 亭 、 告 示 板 及 觀 景 台 等 。 公
園 入 口 及 其 他 適 當 位 置 會 設 有 路 標 。 此 外 ， 也 會 提 供 教
育 設 施 ， 例 如 自 然 教 育 徑 及 護 理 員 站 崗 ， 以 及 舉 辦 導 遊
及 其 他 自 然 教 育 活 動 。  

 
 
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二 Ｏ Ｏ 七 年 十 二 月  
 



附件 C  

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 

 漁農自然護理署 (漁護署 )會透過重行調配資源和開設六個公務員
職位 (一個高級農林助理員職位和五個農林助理員職位 )，以執行管理和
管轄擬議郊野公園的職務。在二零零七年資源分配工作中，漁護署已
獲准開設該六個職位。  

2 .  漁護署估計，管理和管轄擬議郊野公園所需的額外經常開支約為
500 萬元，當中 2 3 0 萬元是 15 名公務員的員工費用。漁護署已同意重
行調配內部資源，以應付這額外開支。  

對環境的影響  

3 .  擬議地點為大嶼山北部甚具保育價值的地方，指定該處為郊野公
園，便可讓該處受到條例保護。總監會負責管理這些地方，以達到自
然保育目的，並會推廣其他配合環境的用途，包括郊野康樂、生態旅
遊、戶外教育和科研活動等。  

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 

4 .  指定擬議郊野公園有助保存生物多樣化和陸地生境，也有助推廣
自然保育教育，讓市民更加認識自然保育的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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